
面 長 書 秘 院 法 司
肚   描

碑 年 存係

副
本

行
政
院
秘
書
長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
陶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五
九
七
七
號

文 發

日
弟

年
號

附
什

如
又

史

文

者

行

正
本

文♀位

扣

提

不

辦

主
旨

:
請

就
監
察
院
馬
都
市
計
劃
區
內
之
非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,
未

經
都
市
計
劃
變
更
程
序
得
否

逕
子
辦
理
徵
收

,
因

與
責
院
之
見
解
不
同

,
聲

請
統

一
解
釋
案
(
如

附
件
)
請

惠
提
意

見
,
供

本
院
大
法
官
參
考

。



〡

｜

｜

｜

說
明

:
依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辦
理
。



不

現

形

希

當
怪

莎

〕ㄩ

傳機
關
地
址

:
台

北

具
．六

0
一

ㄛ市

一0
0
忠

孝
東

二

三

四

一
二

四

五路

受
文
者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蝴

裧

怖

密

蛘

財
盯
捌
拾
甚

君

打
日
生

附
件 文

:
字艸
〔
 
 
 

台

八
十

七
內

主
旨

:
有

關
監
察
院
為
都
市
計
畫
區
內
之
非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,
未

經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程
序
得

逕
予
辦
理
徵
收

,
因

與
本
院
之
見
解

不
同

,
聲

請
統

一
解
釋

,
囑

研
提
意
見

,
供

貴

大
法
官
參
考

一
案

◤
經
轉
據
內
政
部
邀
集
教
育
部

、
法
務
部
等
有
關
機
關
會
商
獲
致

論
,
請

參
考

。

說
明

‥
一
小
復
貴
秘
嗐
長
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幼
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五
九
七
七
號
函

。

—

╭
內
政
瑯
會
商
結
矯
所
敘
之

「
中

正
運
動
公
園
一
原
稱

「
介
壽
運
動
公
園
」

,

卜
#
◣

′
!
 
 

．一
 
一 
 
＿
一

卜́
︙—
﹉｛
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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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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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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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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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因

＿＿二＿ ＿先∵ ‵
′
 總

6

一
段

一
號

西



〢

d
︴

五

授

一

身

功

出

ㄝ

 

店

房

方

║

率

<
┤

占

】

 

〦
再

｛

有

日

三

、
影

附
內
政
部
原
函
及
附
件
各

一
份

。
 
一螂
禹
㎝

正
本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副
本

:
內

政
部

、
教
育
部

、
法
務
部
(
均

免
附
件

)

秘
書
長

●J

,

 

 

‘

 

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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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內

一

一

｜:｜｜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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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   ;

;    .  :．

台
朋
內
地
字
第

界

如

說

明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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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甽 絲 蚊 8了 年 ︳●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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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復

 
貴
處

八
十

七
年

七
月
三
十

一
日
台

八
十

七
內
字
第

五
五
五
○

五
號
交
議
案
件
通
知

說
明

:

聲
請
統

一
解
釋
案

,
囑

提
意
見

,
供

該
院
大
法
官
參
考
乙
案

,
請

 
杏
一照
轉
陳

。

施
用
地

,
未

經
都
市
計
書
一變
更
程
序
得
否
逕
子
辦
理
徵
收

,
因

與
鈞
院
之
見
解
不
同

,

︴

主
旨

:
奉

 
鈞
院
交
議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函
為
請
就
監
察
院
為
都
市
計
書
一區
內
之
非
公
共
設

十匕一不

位 單 文 行 受

文

者

速

 
 

別

副

本

正

本

法
務
部

、
教
有
部

、
台
灣
省
政
府
地
政
處

、
桃
園

縣
政
府

、
本
部
營
建
署

、
法
規
會

、
地
政
司
兮
一科

)

行
政

院
秘
書
處

行
政
院

秘
書
處

最

速

件
密

等

解
密
條
件

辦   擬 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

公

守

年

密

發、又

件  附 號  字
日

期

中
華
民
國
△
在

十

月

日

十

月

日

白

切

#

t

〡

｜
︳

｜

一

8口 635o● B7●



單
。

二
、案
經
本
部
於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二
日
邀
集
法
務
部

、
教
育
部

、
台
灣
省
政
府
地
政
處
及
桃

園
縣
政
府
會
商
獲
致
結
論
如
次

:

〢
有
關
都
市
計
畫
區
內
之
非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,
行

政
院
未
經
都
市
計
書
一變
更
程
序

,
逕

五
十

二
條
規
定
乙
節

:

子
辦
理
徵
收

;
監

察
院
認
為
原
非
都
市
計
書
一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,
未

經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
程
序
逕
子
徵
收

,
與

都
市
計
書
乏

使
用
分
區
規
定
不
合

,
明

顯
違
反
都
市
計
書
一法
第

法
所
稱
之
都
市
計
書
一 
係
指
在

一
定
地
區
內
有
關
都
市
生
活
之
經
濟

、
交

生

、
保
安

、
國
防

、
文
教

、
康
樂
等
重
要
設
施

,
作

有
計
書
乏

發
展

,
並

封′/◥

對
土
地
使
用
作
合

理

之
規
劃

而
言

。
」
為
都
市
計
書
一法
第

三
條

所
明
定

,
而

都
市



,ˊ 一
押

↗

‵

〞
軒

牢

Ⅱ
∼
設

紅

保

留

地

供

公

用

事

業

設

施

之

用

者

,
由

各

該

事

業

機

構

依

法

子

以
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
四
十
八
條
及
第
五
十

二
條
分
別
規
定

:
「

依
本
法
指
定
之

一
一
徵
收
或
購
買

;
其

餘
由
該
管
政
府
或
鄉

、
鎮

、
縣
轄
市
公
所
依
左
列
方
式
取

得
之

:
一

一徵
收

。
二
、區
段
徵
收

。
三
∼市
地
重
劃

。
」

「
都
市
計
書
一範
圍
內

,

」
,
且

依
本
部
七
十
—
年
七
月
二
十
九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六

一
六
七
八

各
級
政
府
徵
收
私
有
土
地
或
撥
用
公
有
土
地

,
不

得
妨
礙
當
地
都
市
計
書
一

二
號
函
所
敘
略
以

:
「

杏
一都
市
計
書
一範
圍
內
得
予
徵
收
之
土
地

,
除

依
法
辦

」
 
〈
附
件

一
〉
另
本
部
八
十
六
年

二
月

二
十

四
日
台
內
地
字
第
八
六

˙
 
 
 

˙
 
 
 

。

理
舊
市
區
更
新
者
外

,
應

僅
限
於
依
都
市
計
書
一法
劃
定
之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
,

計
書
一法
之
立
法
目
的
係
為
管
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及
藉
由
計
書
一引
導
建
設

,
又

內

政

、郡

公

文

紙

中

頁

︳!

#



「

′．可

地
字
第

七
○
五
五
五
四
號
函
核
准
徵
收

〈
附
件
三
〉

,
並

經
桃
園
縣
政
府
六

牉

憮

靶

十
血
︙
妨

礙

都

市

計

畫

證

明

書

」

,
報

經
行
政
院
六
十

五
年
十
月
十

八
日
台
內

十

條
規
定

,
擬

具
徵
收
土
地
計
書
一書

、
圖

,
並

檢
具
由
縣
市
政
府
出
具
之

依
土
地
法
第

二
百
零
八
條
第
七
款
及
第

二
百
二
十

四
條
暨
同
法
施
行
法
第
五

〢
ˇ
9
有

關
教
育

部
徵
收
林

口
特
定
區
中

正
運
動
公
園
範
圍
土
地

乙
案

,
教

育
部
係

都
市
計
書
一
 
此
與
監
察

院

之
見
解
尚
無
不

一
之
處

。

土
地

,
應

以
都
市
計
畫
法
所
定
之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為
限

,
且

不
得
妨
礙
當
地

〈
附
件

二
〉
準
此

,
上

開
意
旨
甚
明

,
在

都
市
計
畫
內
各
級
政
府
徵
收
私
有

完
成
都
市
計
書
一變
更
為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程
序
前

,
不

得
辦
理
徵
收

。
˙
˙
。
」

七

四
二
○

五
號
函
略

以
:
「

˙
都
市
計
書
丙

之
非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,
在

未



〔′′╮

十
六
年

七
月
十
二
日
桃
府
地
用
字
第

七
○
九
四

一
號
函
公
告
徵
收

〈
附
件

四
〉

內

政

部

公

文

紙

中

頁

其
依
法
應
發
放

之
徵
收
補
償
地
價

,
已

於
公
告
期
滿
後
十
五
日
內
發
給
完
竣

。

╮

本
案
業
已
完
成
徵
收
法
定
程
序
在
案

。
嗣
查
本
案
徵
收
之
土
地
有
部
分
地
區

為
農
業
區
及
保
護
區

,
按

「
都
市
計
書
一範
圍
內

,
各

級
政
府
徵
收
私
有
土
地

十

二
條
所
明
定

,
惟

基
於
公
益
上
之
考
量

,
教

育
部
於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三
十

或
撥
用
公
有
土
地

,
不

得
妨
礙
當
地
都
市
計
書
一
 
」
固
為
都
市
計
書
一法
第
五

日
台
體

二
九

四
九
九
號

函
為
該
部
興
建

之
中

正
運
動
公
園

工
程
用
地
範
圍
與

林
口
特
定
區
計
書
工

地
使
用
分
區
不
符

,
函

請
內
政
部
函
轉
台
灣
省
政
府
將

〈
附
件
五
〉

,
並

於
七
十
五
年

一
月
三
十
日
經
內
政
部
都
市
計
書
一委
員
會
第

｜
︴︳
︳!

::

農
業
區
及
保
護
區
土
地
依
都
市
計
書
一法
第

二
十
七
條
第

四
款
規
定
專
案
變
更



｝
ˊ

二
九

二
次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
:
介

壽
運

公
瑁
用

＿盹
儀

圍

以
行
政
院
原
核
准
徵

︳

ˊ
 
 
一
∴
)
｝
 
.
一

:
ˊ

收
範
圍
為
準

,
其

餘
未
徵
收
之
公
園
用
地
部
分

,
變

更
為
鄰
近
之
土
地
使
用

ˊ

/
定

9

免

再

提

會

討
論

附

件

,
椏

w
℉

｛
,
u
了

r
好

η

ㄋ

—

→

ε

句

﹌

‥∞
‘
七

一
ˊ

/
γ

′
J
t
(
ˊ

打

v

。
本
案
原
行
政
處
分
雖
有
瑕
疵

,
惟

嗣
後

﹀

′

、

分
區

,
並

發
還
台
灣
省
政
府
修
正
都
市
計
書
一書
圖
後

╮
轍
田
山
犐
叫
Ⅶ
倒
引
切

ˊ

 
一\

ˊ

 
,
〈

\
 

╮
′
η
m
ㄗ

︴
〃
、

〡

‵

︳

經
行
政
機
毗
喇
φ
法
芋
雜
萍

補
正

,
並

經
行
政
法
院
七
十

四
年
度
判
字
第

七

護
區
變
更
為
中
正
運
動
公
園
及
中
正
運
動
公
園
變
更
為
農
輯
區
)
計

畫
案

,

一︙

一

$

�
旺

:

四
○
號
判
決
理
由
闡
明

:
「

˙
˙
變
更
林

口
特
定
區
(
暫

緩
發
展
地
區

、
保

機
關
(
行

政
院
)
六
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台
內
地
字
第
七
○
五
五
五
四
號
函

係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
二
十
七
條
第

一
項
第

四
款
規
定
及
被
告

核
准

徵
收
土
地
範
圍

,
˙

˙
,
予

以
個
案
變
更
等
情

,
經

核
屬

於
台
灣
省
政

﹁ ︴由
︶

一

‵

一

︳

ㄛ
,

′竹
一
我
)

→

↓



府

之
行
政
措
施

,
配

合
辦
理

,
於

法
亦
無

不
合

。
」
在
案

〈
附
件

七
〉

,
依
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
四
條

:
「

行
政
法
院
之
判
決
,
就

其
事
件
有
拘
束
各
關
係
機

關

之
效
力

。
」
本
案
自
應
受
上
開
之
拘
束

。
又
按
行
政
程
序
法
草
案
第

一
百

零

一
條

:
「

違
法
行
政
處
分
於
法
定
救
濟
期
間
經
過
後

,
原

處
分
機
關
得
依

＿

$
ˋ

為

之

。
但
有
左
列
各
款
情
形
之

一
者

,
不

得
撤
銷

:
一

、撤
銷
對
公
益
有
重
大

｜
︳

◢碎

F
、
 
職

權

為

全

部

或

一
部

之

撤

銷
;
生

(
上

級

機

關

於

法

律

有

特

別

規

定

時

,
亦

得

」
 
〈
附
件
八
〉
本
案
原
徵
收
土
地
作
為
中
正
運
動
公

危
害
者

。

園
,
教

育
部
以
七
十
五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台
體
第
九
九
四
二
號
函
報
行
政
院
重

日
台
七
十
五
教
七
○
三
六
號
函
核
復
略
以

:
「

『
林

口
中
正
運
動
公
園
』
重

行
規
劃
為
多
目
標
體
育
園
區

〈
附
件
九
γ

,
並

經
行
政
院
七
十
五
年
四
月
九

內

政

郡

公

文

紙

中
查



亞
運
奪

牌
計
劃
特
別
小
組

,
整

合
學
校
資
源

,
全

力
投

入
訓
練

,
以

期
達
成

牌

一
七
三
面
及
銅
牌

一
八
七
面

,
成

果
輝
煌

,
並

有
計
書
一成
立

一
九
九
八
年

我
國
培
育
眾
多
優
良
體
育
選
手

,
參

加
國
際
比
賽
勇
奪
金
牌

一
五
○
面

、
銀

︴一一啊‥〢㏑ㄐ┤一◆如
每
年

之
國
慶
晚
會
表
演

、
齋
僧
佈
道
法
會
等

。
該
校
創
校
至
今
十
年
已
為

︴
‥︙】一
W

一一
 
”╮

碎
 
¢

╯

﹊
｝

,
—

一最
大
體
育
館

,
除

教
學
訓
練
使
用
外

,
並

提
供
各
大
型
活
動

、
集
會
之
場
地

,

例
假
日
人
潮
甚
多

,
運

動
休
開
風
潮
日
益
蓬
勃

,
該

校
綜
合
體
育
館
為
全
國

開
放
式
校
園
設
計
為
運
動
公
園

,
提

供
民
眾
運
動
與
休
憩
服
務

,
每

逢
星
期

體
育
學
院
遂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七
月

一
日
正
式
成
立
於
中
正
體
育
園
區
內

,

並
將
名
稱
改
為

『
林

口
中
正
體
育
園
區
』
准
子
照
辦

。
」
 
〈
附
件
十
〉
國
立

行
規
劃
為
多
目
標
體
育
園
區

,
內

容
以
體
育
訓
練
中

心
及
體
育
學
院
為
主

,



與
日
俱
增

,
林

口
中
正
體
育
園
區
顯
然
已
成
為
北
部
民
眾
假
日
休
開
之
最
佳

目
標

。
在
國
內
綠
地
資
源
稀
少

,
而

全
民
對
運
動
強
身

和
休
關
遊
憩

之
需
求

大
之
公
共
利
益

,
並

為
我
國
培
育
更
多
優
秀
體
育
選
手

,
期

能
在
國
際
體
育

去
處

,
該

園
區
期
能
以
有
限
之
資
源

,
不

斷
地
增
加
效
能

,
對

社
會
提
供
最

好
ˊ

舞
台
上
為
國
爭
光

,
創

造
更
豐
碩
之
外
交
資
源

。
基
於
依
法
行
政
之
原
則

,

行
政
機
關
本
應
依
職
權
撤
銷
違
法
之
行
政
處
分

,
惟

該
違
法
之
行
政
處
分
已

依
法
定
之
程
序
變
更
為
合
法

,
立

本
案
已
逾
法
定
救
濟
期
間

,
基

於
維
護
公

益

之
考
量

,
該

行
政
處
分
應
不
予
撤
銷

。

然
失
其

效
力

乙
節

:

鬥
有
關
徵
收
公
告
未
滿
三
十
日
違
反
土
地
法
第
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
,
其

徵
收
已

內

政

部

公

文

紙

中

百
/、



.↙

一

ˊ

或
瑙
政
府
通
知
核
准
徵
收
土
地
案
時

,
應

即
公
告

,
並

通
知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及

按
土
地
法
第

二
百
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
:
「

市

、
縣
地
政
機
關
於
接
到
中
央
地
政
機
關

土
地
他
頂
權
利
人

。
前
項
公
告
之
期
間
為
三
十
日

。
土
地
權
利
利
害
關
係
人
對

於
第

一
項
之
公
告
事
項
有
異
議
者

,
應

於
公
告
期
間
內
向
市

、
縣
地
政
機
關
以

｛

t
◣

ˊ

地
用
字
第

七
○
九

四
一
號
函
公
告
徵
收

,
公

告
期
間
自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七
月
十

ㄟ
σ

一
尸一】

○
五
五
五
四
號
函
核
准
徵
收

,
並

經
桃
園
縣
政
府
六
十
六
年
七

桃
府

◤
一
一

一
 ︙｝

提
出

。
」
本
案
土
地
經
行
政
院
於
六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台
內
地
字
第
七

工
程
用
地
奉
准
辦
理
徵
收

,
如

有
異
議
請
於
公
告
期
間
內
以
書
面
向
該
府
提
出

,

○
九

四
一
號
函
通
知
各
業
主

〈
附
件
十

一
〉

,
並

於
文
中
敘
明
中
正
運
動
公
園

一
召
至
八
月
十
日
止

,
該

府
並
以
六
十
六
年
七
月

〦〈
 〦〈
〦Π們

用

笛
竹

七
一



逾
期

不
予
受
理

。
又
該
府
嗣
以
六
十

六
年
人

月
九

日
六
六
府
地
用
字
第
○

八
○

三
三
二
號
函
知
各
業
主

〈
附
件
十

二
〉

,
本

案
訂
於
六
十
六
年

八
月
十
六
日
至

百
三
十
二
條
規
定

,
於

公
告
期
滿
後
十
五
日
內
將
徵
收
補
償
價
款
發
給
完
竣

。

八
月
二
十
日
止
假
土
地
銀
行
桃
園
分
行
發
放
補
償
費

,
該

府
並
依
土
地
法
第

二

是
以

,
本

案
已
完
成
徵
收
法
定
程
序

,
並

依
法
公
告
及
通
知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在

\

案

。
另
查
土
地
法
第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第

二
項
所
定
三
十
日
公
告
期
間
旨
在
使
土

文
′

法
院
八
十

一
年
度
判
字
第
五
八
一
號
判
決
參
照
)
 〈
附
件
十
三
〉
。
又
公
告
有

」卜
地
所
有
人
及
他
項
權
利
人
知
有
徵
收
之
事

,
並

使
其
有
充
分
時
間
異
議
(
行

政

公
告
期
間
為
準

。
因
公
告
當
日
即
發
生
效
力
(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
一
年
度
判
字
第

無
生
效
及
公
告
期
間
之
起
算

,
仍

應
以
被
告
機
關
公
告
當
日
及
公
告
文
載
明
之

內
︴
政
一
郡
一
公
〡＿丈
︴
紙

中

頁

〡

｜
卜

｜

十一



八
十
二
號
判
決
參
照
)
 
〈
附
件
十

四
〉
。
及

「
市
縣
地
政
機
關
於
接
到
通
知
核

並
通
知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及
土
地
他
項
權
利
人

,
惟

此
項
由
市
縣
地

政
機
關
公
告

,

准
徵
收
土
地
案
時

,
依

土
地
法
第
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固
應
即
公
告

,

並
通
知
之
規
定

,
係

權
責
機
關
核
准
徵
收
後
之
程
序

,
要

與
核
准
徵
收
處
分
是

｜
｜

｜

｜
｜:
｜

$
髍
︙

年

判
字
第

一
三
二
七
號
批
洪

︷參
一日召

︶

‧
附
件
十
五
〉
一
本
案
土
魁
經
桃
園
縣
政

否
合

法
無
關

。
」 
(
行

政
法

院

八
十
年
度
判
字
第

一
九
九

七
號
判
決
及

八
十

五

府
以
六
十
六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桃
府
地
用
字
第

七
○
九

四
一
號
函
公
告
徵
收
並
以

至

八
月
十

日
止

,
合

計
確
有

三
十

日

。
經
查

土
地
所
有
權

人
曾

於
民
國
六
十

六

定
意
旨
無
違

。
且
公
告

文
中
載
明

之
公
告

日
期
為
民
國
六
十

六
年

七
月
十

一
日

同
文
號
公
文
通
知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
,
核

與
土
地
法
第
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第

一
頂
規



ㄟ

其

已
知
悉

徵
收
情
事

。
準
此

,
徵

收
機
關

既
已
為
公
告
並
通
知
土
地
所
有
權

人

年

七
月

二
十

五

日

以
書

面
提

出

異
瓃

(
在

公

告

期

間

)
 
〈
附
件

十

六

〉
,
顯

見

提
出
異
議

之
權
利

,
原

徵
收
案
仍
應
屬
有
效

。

及
他
項
權
利
人
核
准
徵
收
在
案

,
且

陳
情
人
確
已
知
徵
收
情
事

,
並

未
影
響
其

戺

籔

〢
鼓

╰

●

●千

一
一 ‥

′.

肉

＿
政

﹍耶

於

、又

︳中

i｜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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